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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中山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实施细则

(征求意见稿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工作，提高经

费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广东省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实施办法》(粤

残联〔2013〕152 号)《中山市残疾人保障办法(修订)》(中府

〔202*〕**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残疾人，是指具有中山市户籍，持

有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残疾人。

第三条 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助主要用于 6-59 周岁生

活不能自理的中山市户籍“双低”家庭残疾人。

第四条 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经费的使用管理应坚持

专款专用、及时发放、公开透明的原则。

第二章 补助对象及条件

第五条 补助对象

6-59 周岁生活不能自理的中山市户籍残疾人，可申请居

家托养服务补助。享受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的对象，不再享受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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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残疾人护理补贴。

生活不能自理分为：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、生活大部分不能

自理和生活部分不能自理。

1.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是指进食、翻身、大小便、穿衣洗漱、

自我移动等五项均不能自理的情形；

2.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，是指进食、翻身、大小便、穿衣

洗漱、自我移动五项中的三项不能自理的情形；

3.生活部分不能自理，是指进食、翻身、大小便、穿衣洗

漱、自我移动五项中的一项不能自理的情形。

第六条 补助条件

中山市户籍且年龄在 6-59 周岁残疾人，并同时符合下列

条件：

1.持有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；

2.生活不能自理，需要人照料；

3.属于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或低收入家庭的残疾

人。

第三章 经费来源及补助标准

第七条 经费来源

本细则规定的困难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助所需经费由

镇街财政负担，纳入镇街残联年度部门预算。

第八条 补助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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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助，按照 400 元/人/月的标准予以

发放。

第四章 申领及审批

第九条 申请程序

申请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的残疾人向户籍地镇街残联提出

申请（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，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可

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），并提交以下资料：

1.《中山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申请表》(附件1)一

式二份；

2.户口簿、身份证、残疾人证复印件；

3.《广东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》或《中山市低收入

家庭救助证》复印件；

第十条 审批程序

（一）初审

村(社区)负责受理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申请，并在7

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，初审合格后将材料报送镇街残联审定。

（二）审批

镇街残联接到村（社区）报送的资料后，10个工作日内完

成审定，并将审定合格补助名单通过电子档报市残联备案。对

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，由审核经办部门书面通知申请人。

（三）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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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街残联完成申请材料审核合格后，将审核意见及时在申

请人户籍所在地的村(社区)公开栏公示 5 天。对公示有异议

的，要重新组织调查核实。

第十一条 经费发放

审定合格的，由镇街残联报请有关部门拨付补助经费，按

残疾人递交申请当月计发。居家托养服务补助按月发放，发放

时间为每月20日前通过金融机构将补助经费转账至发放对象

账户，确保及时发放到位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二条 各镇街残联要定期对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经费

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自觉接受监察、审计等部门的检查和

社会的监督。要做好居家托养服务补助对象的登记造册工作，

建立落实台账，加强经费使用管理。要按规定与补助对象的亲

属或法定监护人签订居家托养服务协议，明确托养服务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市残联负责解

释。《关于健全困难残疾人居家托养补助制度的通知》(中山

残联〔2019〕57号)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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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中山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申请表

2.中山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经费发放基础信息表

3.中山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经费发放情况汇总表

4.中山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协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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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山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申请表

所属镇街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相

片

出生年月 残疾类别 残疾等级

户口所在地 婚姻状况

残疾证号码

户口性质 家庭人口

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

生活自理能力
进食（□能 □不能） 翻身（□能 □不能） 大小便（□能 □不能）

穿衣洗漱（□能 □不能） 自我移动（□能 □不能）

家庭经济状况 □ 低保 □ 低收入家庭

监护人姓名 关 系 联系电话

申请理由（申请人或监护人填写）：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村(社区)委

员会意见

经办人： 年 月 日 (盖章）

镇街残联

意见

经办人： 年 月 日 (盖章）



7

《申请表》背面

1、《残疾人证》相片页复印件贴处

2、《残疾人证》残疾等级页复印件贴处

3、低保证复印件贴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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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山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经费发放基础信息表
填报单位： 填表日期：

序号 姓名 残疾人证号
残疾

类别

残疾

等级

经济

状况
居住地址 监护人

联系

电话

发放

月数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负责人签名： 填表人签名： 联系电话：

填表说明：

1.经济状况只能填写“低保”或“低收入”；
2.发放月数是指当年发放的部月数；
3.此表于每年 12 月 25 日前电子档跟扫描档发至残联教就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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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中山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经费发放情况汇总表
( 年度 )

金额单位：元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单位 金额合计
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助

补助标准 补助人数

残联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填表人签名：

填报说明：本表为残疾人“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经费”发放汇总报表，于每年 12 月 25 日前通过纸质版方式报送市残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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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中山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协议书

（样本）

镇街残疾人联合会（下称甲方）：

居家托养对象的监护人（下称乙方）：

托养对象地址： 镇街 村（社区） 路 号

残疾证号： 残疾类别： 电话：

根据《关于健全困难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助制度的通知》

有关规定， 残疾人符合居家托养条件，经甲、乙双方

协商一致，特订立本协议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居家托养时间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，有效期 年。

二、居家托养内容

（一）甲方职责

1、甲方负责按规定将乙方享受的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经费按

时发放给乙方；

2、甲方负责监督乙方的居家托养日常护理服务情况，对乙

方不履行托养服务规定，及时提出整改意见，对不接受整改意见

的，取消其居家托养服务补助资格；

3、甲方按规定每年负责对乙方是否继续适宜居家托养条件

进行审定，按照市残疾人居家托养的有关规定，审定是否继续对

乙方实行居家托养服务补助。

（二）乙方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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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承接居家托养服务的监护人应本着人道、奉献精神，尊重

居家托养对象的权利和人格，照料好托养对象的基本生活，使托

养对象的生存质量、精神文化及情感心理需求有一定提升；

2.居家托养对象的生活照料（包括衣、食、住、行等）服务

周到，衣着整洁，就餐按时，房间内卫生清洁，没有异味;

3.基本满足托养对象的健康需求，患病时应及时护送就医，

对精神残疾人需要定时服药的应帮助其服药;

4.自觉接受市、镇街残联部门对居家托养服务检查和社会的

监督。

三、补贴标准

每月享受政府资助的居家托养服务补助经费 元。

四、本协议未尽内容和事宜，若与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相关规

定相抵触的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及相关规定为准。因新的情况，

需要修改协议时，应由甲、乙双方根据有关残疾人居家托养新规

定执行，任何一方不得更改。

五、本协议签字（盖章）后生效。一式二份，甲、乙双方各

执一份。

甲方（签名）： 乙方（签名）：

镇街残疾人联合会（盖章） 居家托养对象的监护人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
